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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獻金的規制與侷限：

論《政治資金規正法》之沿革與意涵

鄭子真 *

《本文摘要》

為鼓勵民眾參與政治，日本於 1948年通過《政治資金規正法》

(Political Funds Control Act)明訂政治與金錢的關係。鑒於日益嚴重的金

權政治，該法歷經數次修法，卻出現政治資金逐年暴增的窘狀。為此，

本文分析制度與行為者的互動關係，以及依據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的實

證數據，說明制度變動後的成效。本文發現該法越是嚴格規範，越是出

現政治資金總額不降反升的現象，以及獻金規則變更後，企業和團體獻

金途徑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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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選舉政治是民主關鍵的一環，而政治獻金 (political contributions)提供了一種政

治參與的管道。然而，政治與獻金之間經常存在模糊空間，Frantzich(2010, 283)1 和

Ehrenhalt(1985)2 均認為，金錢是選舉過程最能有效轉化的政治資源。民主國家為了避

免政治獻金影響選舉公平性，多數制訂相關法令規範之，日本亦然。1947年日本眾議

院成立選舉法及政黨法特別委員會，仿照美國《聯邦防制貪污防止法》(Federal Corrupt 

Practice Act)，於 1948年通過《政治資金規正法》（Political Funds Control Act, 日文：政

治資金規正法）。在此之前，政治獻金與競選經費的規定都是納入《公職選舉法》（Public 

Officers Elections Law, 日文：公職選挙法）當中。此後，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歷經數

次修法，尤以 1975年增列獻金上限，以及 1994年出現以政黨為主的資金分配機制為重大

變化。 

綜觀《政治資金規正法》出現後迄今的變化，反應了政治家獲得政治獻金方式的演

變，儘管法有明文卻仍有窮時，政治家一再取巧地鑽營規範漏洞，遊走法律邊緣，取得不

當甚至不法的政治獻金。《政治資金規正法》的立法沿革嵌入惡化的金權政治，彰顯徒法

不足以自行，對於政治獻金的規範必須輔以其他制度，才能有效改革金權政治背後扭曲

的資金結構。在此脈絡之下，1994年公布《政黨助成法》（Political Party Subsidies Act,日

文：政党助成法）便是規劃國家財政預算補助政黨活動，以期打破金權政治的沉痾，並成

為鼓勵公民政治參與的制度誘因。

本文的章節安排除前言外，前半部包括問題意識、相關理論與分析架構。針對 1994

年政治改革後政治獻金不減反增、政治團體獻金高於企業，以及《政黨助成法》的正當性

等，提出本文的問題意識。相關理論與分析架構採取新制度論，透過政治獻金的參與者和

制度之間的互動關係，用以觀察日本政治資金系統的運作與制度框架。後半部則使用實證

資料檢驗制度變革與行為途徑的變化，在第四部分討論《政治資金規正法》的沿革與意

涵，耙梳 1948年、1975年、1990年代、2005年、2007年的修法目的。第五部分分析日

本政治資金系統之運作，說明政治資金總額遽增的困境，以及企業、團體獻金途徑的變

動。第六部分則說明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與《政黨助成法》之間的關連，最後為結

論。

1 李秀梅譯，Stephen E. Frantzich原著，2010，《技術年代的政黨》，北京：商務印書館。
2 轉引自李秀梅譯，Stephen E. Frantzich原著，2010，《技術年代的政黨》，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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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意識

1948年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施行後，多數捐獻來自企業和團體。這是因為政黨

必須仰賴更多的科技與媒體進行宣傳以吸引選民，需要更多資金應付不斷增加的開銷，然

而企業或團體過多的政治捐獻，卻又引發是否存在對價關係的質疑。日本遲至 1975年才

增列政治獻金的上限，甚至為了抑制不斷增加的企業和團體獻金，而參考了美國《聯邦選

舉競選法案》(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的州政府或國家補助經費內容，出現國家補

助政黨經費的構想。經過不斷協商，在 1994年通過《政黨助成法》，該法建立了以政黨為

主的資金分配機制。從實證數據來看，如圖 1所示，日本全國都道府縣政治團體申報的政

治資金收入總額，從 1976年（昭和 51年）的 404億日圓，攀升到 1997年（平成 9年）

的 1,499億日圓，短短 20年間擴張了 3.7倍，反映獻金上限條款與《政黨助成法》都沒有

抑制政治資金總額的成長，制度規範與實際運作背道而馳，是本文首要探討的問題。

資料來源：日本総務省（1997a）。

圖 1　日本都道府縣政治團體收入總額推算（1976-1997年）

進而言之，如表 1所示，1997年都道府縣政黨的獻金收入為 247億日圓，遠遠少於

政治團體的 507億日圓。同時，如表 2所示，都道府縣政黨與政治團體共計 754億日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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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總額當中，包括來自個人獻金 317億日圓、企業等獻金 180億日圓，與政治團體

獻金 257億日圓。相較之下，企業捐獻少，而政治團體捐獻多，是企業減少政治參與，還

是政治團體企圖增加影響力？因此，本文的第二個問題聚焦探討政黨的政治獻金收入低於

政治團體，政治團體的捐獻又高於企業的原因（日本総務省　1997a）。 

表 1　1997年日本都道府縣政黨與政治團體收入報告書明細

類別

收入總額 內容（單位：百萬日圓）

構成比
黨費

會費
獻金

事業

收入
借貸款

總部分部 

補助款
其他收入

政黨
68,812

(76.3)
45.9%

11,775

(116.9)

24,704

(73.8)

5,078

(79.3)

625

(54.2)

25,252

(67.0)

1,378

(102.3)

政治

團體

81,113

(93.8)
54.1%

14,213

(101.7)

50,766

(88.1)

11,976

(115.5)

1,304

(72.1)

1,464

(133.2)

1,390

(86.3)

計
149,925

(84.9)
100.0%

25,987

(108.0)

75,470

(82.8)

17,054

(101.7)

1,928

(65.1)

26,717

( 68.9)

2,768

(93.6)

資料來源：日本総務省（1997a）。

說明：( )表示前年度的比值

表 2　1997年日本都道府縣政黨與政治團體的獻金來源
類別 獻金金額

個人

企業等

政治團體

政黨匿名

31,717

18,038

25,714
　　 2

計
75,470

（單位：百萬日圓）

                                    資料來源：日本総務省（1997a）。

第三個問題，1994年選制改革將中選區改為小選區，希望消弭因中選區形成的派閥

對抗而導致競選經費的膨脹，同時通過《政黨助成法》，企圖改善因金權政治而敗壞的政

治風氣。觀察上述改革後首次進行眾院大選，隔年度（1997年）獲得政黨補助款者，包

括自民黨 146億、民主黨 27億、公明黨 3億與社民黨 27億（日本総務省　1997b）。數據

顯示，政黨補助款的分配比率似乎出現極端的差異—大黨領取龐大的補助款，而小黨獲得

的補助款不成比例。《政黨助成法》的立案原意在於，補助小黨以維持社會多元化發展，

並且希冀透過提供政黨運作的資金，以減少政黨競爭的差距。然而所謂公平的政黨補助原

則，似乎成為大黨獲得更多政治資金的藉口，出現與《政治資金規正法》雷同的制度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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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間的謬論。

參、相關理論與分析架構

Rosenstone與 Hansen(1993)認為，個人政治參與的因素有二，一是參與政治的成本

多寡及其占個人資源的比重，即個人支付的政治成本占資源的比率越少，越有可能參與

政治。其次，透過政治參與，個人會計算行為的預期報酬或利益。3 Ferejohn(2009, 43-45)4  

認為期待有三種類型，一是依據現實當中可能產生的機率造成期待的心態；二是預測對方

行為，而造成自我行為的改變；三是依據社會規範而產生的期待，導致個人行為會採取盡

量貼近制度訴求的宗旨。其中，對應個人的政治參與，第三類型最為關鍵，因為個人會

採取符合獻金法規範的捐獻途徑，以求目標或願望的達成。Peterson(1986)5 表示「在政治

中，沒有慷慨這件事⋯人們拿錢來換取不同的滿意。最大的滿意是自我、愛國主義和某種

願望。」在個人政治參與和獻金法之間，期待成為行為者自願支付交易成本的動力，而獻

金法則變成換取自我滿足，或是願望達成之合法性規範。

最早規範政治獻金是美國在 1907年通過的《堤爾門法》(Tillman Act)，禁止銀行和企

業捐款給候選人。現行美國《聯邦選舉競選法案》的政治獻金定義，是使用「金錢或有

價物之贈與、捐贈、借貸、墊付或儲存等，用以影響聯邦公職之選舉者」（郭俊偉　2010, 

80-82）。此外，早期政黨運作經費主要來自黨員繳交的黨費，伴隨激烈的政黨競爭和競

選費用增加，1970年代美國的政黨和候選人都需自己籌措資金 (Frantzich 2010, 283)。6 同

時，後工業化社會帶動多元化發展，政黨政治與社會結構的改變，皆大幅提高個人政治參

與。1978年美國民主黨的捐獻者低於三千人，1984年卻成長至 10萬人，說明個人透過獻

金參與政治的比率增高 (Salmore and Salmore 1985, 215)。

獻金法立基於民主政治，透過匯集個人獻金的總額，將政治參與的效應發揮到極大

化，制度成為一個重要的關鍵。然而每個人參與政治的出發點不同，要能夠匯集眾人之力

發揮到極致，並且讓制度能夠最低程度地被運作，古典制度論者是從「理念－需求」變項

3 有關個人理性抉擇，Anthony Downs在 1957年的《民主的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提出，選民在投票過程中會理性思考哪一位候選人的政策或立場有利於自己，係一

種理性抉擇模式 (rational choice model)(Downs 1957)。除了用選票支持有利於自己的候選人之

外，個人也會藉由政治獻金方式進行捐獻，盡可能讓支持的候選人獲得最大化的當選可能。
4 谷澤正嗣、清水和巳譯，John Ferejohn原著，2009，〈政治理論における期待、制度、合理性〉，

載於《期待、制度、グローバル社会》，東京：勁草書房。
5 Bill Peterson, 1986, “Megapolitics: The Florida Senate Race,” Washington Post, 27 October, A6.
6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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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的個人行為，說明制度與行為者的關係。7 舉例來說，選民因為認同自民黨的民主主

義，符合其理念和民主體制下的生活需求，進而向自民黨捐獻，不向其他政黨獻金。一旦

自民黨的民主路線出現左傾，不符合個人理念之際，將出現放棄對自民黨捐獻的行為，或

是轉向支持其他符合個人理念之政黨的行為變化。然而 Ferejohn(2009, 41-43)8 主張，除了

「理念－需求」產生的個人行為，構成與制度互動關係之外，現實中的個人還會因為「期

待－需求」出現行為變化。加上後工業化社會政黨的卡特爾化，造成政黨間意識型態的模

糊，導致個人無法持續追隨政黨理念。甚者，現今政黨政治趨向政策型競爭發展，有時黨

的理念與其政策不見得相謀合，導致個人的理念不盡然與政黨相同，但卻期待黨的政策能

夠為其帶來益處。影響個人行為變化的，不單是依據理念產生的需求等，期待也成為影響

個人行為變化的要素之一。9 

制度與期待之間出現交互的影響，因為制度會影響個人的期待，而期待促成制度

和目的達成。Hobbes(2010)10 主張制度可用來約束個人自利行為與建立社會的合法性，

Commons(2009, 104)11 認為制度用來解決利益衝突並產生相互關係，提供預期保障的可

能。而 North(1994, 1)12 將制度視為一種市場交易機制，「制度乃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

則。更嚴謹的說，制度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約束人類的互動行為。因此，制度構成

了人類交換的動機」。13 透過制度形成的市場機制和運作，個人得以願意支付成本以獲

得期待的成果，讓制度媒介了個人與集體行動之間的關連（薛曉源與陳家剛主編　2007, 

94-95）。14 
7 亞里斯多德主張人的需求會先於行為而存在，而欲求會受到人的合理性控制和自我責任的要求

影響，因此需求是作為一種心理性的機制。霍布斯強調主權者執行制度之際的強制性，和作為

代理人與人民之間契約的重要性。
8 同註 4。
9 John Ferejohn舉出「巴斯卡的賭注」(Pascal’s Wager, Pascal’s Gambit)，認為人有時為避免賭錯邊

的風險，寧願選擇相信不存在於現實之事物。基於人類理性，即使不相信神的存在，也會合理

地說服自己相信神的存在，避免帶來更多的災害。
10 Thomas Hobbes(1588-1679)在《利維坦》描述國家的實質、形式和權力，認為近代國家形成過程

中，為避免人受到自然災害的迫壞以及維持群體的社會生活，因而推崇君主制 (Hobbes 2010)。
11 于樹生譯，John R. Commons原著，2009，《制度經濟學（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
12 劉瑞華譯，Douglass C. North原著，1994，《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台北：時報文化。
13 North從結構與制度變遷角度，提出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和組織成員行為偏好，說明除了

市場機制之外，尚存在有一些管理交易的法規制定、監督與執行過程中衍生的交易成本問題。
14 在理性抉擇和交易成本考量下，依照制度產生的尋租行為，集合個人偏好總和出現集體行動的

可能，讓其行動達到最大效益。新制度論者認為制度的特徵主要有，1.其內容在某種程度上是

社會和政治組織的結構特徵，這種結構可能是正式的，例如國會。也有可能是非正式的，由相

互聯繫的組織構成的網絡或一套共享的準則。2.制度存在某種隨著時間變化的穩定性，並依此

可對行為做出預測。3.制度必須對個人行為產生影響。而這種對個人產生影響的約束力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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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行為、制度結合的連動方程式，似乎不足以說明日本政治資金的整體運作。

《政治資金規正法》僅能規範到獻金的冰山一角，還有相對於該法之外的潛規則，更是堆

積出日本的龐大政治資金。潛規則可細分為規避正式制度外的合法性捐獻，以及違法之捐

獻行為等（立花隆　1974, 94-95）。鑒於潛規則來源的獻金資料取得不易，以及佐證資料

的真實性不明，本文僅就日本総務省的獻金資料及政黨補助款等官方數據進行分析。本文

旨在說明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的修法沿革與意涵，比較修法前後獻金的總額變化、捐

獻途徑、與《政黨助成法》的關聯性。尤以捐獻途徑的變化，呼應歷史脈絡、制度的依賴

路徑和新尋租途徑，說明正式制度的規則和規避性潛規則的運作，交錯出制度無法預期的

結果。

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規定可進行捐獻者有個人、企業、團體、政治團體等，但各

行為者可捐獻的對象不盡相同，可獲得的期待也不一。制度安排影響行為者的理性抉擇，

這樣的內在性邏輯，可視為一種「工具性的邏輯」(logic of instrumentality)。同時，行為者

也擁有多重角色，Olson(1989, 139-141)15 主張個人在多重身分重疊之下，最終會抉擇出最

適方式捐獻。無論是內在的邏輯性，或是 Olson認為會出現副產品的理論，說明制度具有

某種程度的可變性和內生性，在特定時空條件下成立和運作，一旦超過負載，制度有可能

出現衰退或瓦解（河野勝　2006, 10-11）。

相對地，作為收受者的政黨、政治家、參選人也因身份性質不同，其資金來源也有所

區別。政黨為維持運作收受捐獻或補助，主要資金來源有黨費、政治獻金、國家補助等；

政治家則為維持在位，無論是國會辦公室的運作或競選都需要經費，資金來源有募款餐

會、政治獻金、黨補助等；參選人方面，最終目的是勝選，資金來源與政治家雷同，有募

款餐會、政治獻金、黨補助等。捐獻者基於「期待、需求」抉擇出各種可能的捐獻行為、

制度的交易媒介功能，以及收受者回饋 (feedback)的成效，此三者組成獻金方程式，端視

其產出結果，來說明制度是否可能出現變動，如圖 2所示。

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4.制度的成員中必須具備某些共享的價值和意義。
15 董安琪譯，Macur Olson原著，1989，《集體行動的邏輯》，台北：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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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2　捐獻者、制度、收受者之獻金過程關係

其次，政治獻金與政治資金的定義也不同。基本上，構成政治資金的來源眾多，諸如

有黨費、會費、政黨補助款、競選經費、包含個人／企業／團體的政治獻金、事業收入、

募款餐會等。政治資金的遽增不一定是政治獻金多，有可能是來自國家補助款或是事業收

入增加所造成。因此，分析日本政治資金與《政治資金規正法》之間的關係時，需明瞭該

法僅規範黨費、會費、包含個人／企業／團體等的政治獻金、募款餐會等，至於政黨補助

款和競選經費則分別規定於《政黨助成法》和《公職選舉法》。

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明確規範捐獻和收受獻金的對象，具體而言，捐獻者包括個

人、企業和團體（人民團體）、政黨、政治團體等， 16 可收受獻金者有政黨、政治資金團

體、資金管理團體、政治團體、國會議員關係政治團體等。可進行捐獻的團體是一般工會

或有組織的勞工團體，但收受對象中的政黨、政治資金團體、資金管理團體、政治團體、

國會議員關係政治團體等，都被視為政治團體性質。1999年起企業和團體不得捐獻給政

治家和政治團體，僅可捐獻給政黨和其專戶的政治資金團體，個人則完全無捐獻對象限

制。

比較收受者中的政治資金團體、資金管理團體、政治團體、及國會議員關係政治團體

間的差異，如表 3所示，主要有（一）政黨的收支都得經過政治資金團體，與政治團體可

自行處理政治資金的方式不同。（二）政黨的政治資金團體、國會議員與參選人的資金管

理團體都僅有一專戶處理。（三）國會議員關係政治團體是「以研究政治上之主張或政策

為目的之團體」，由參眾議員參加或主持的團體。以往國會議員可擁有作為專戶的資金管

16 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第 3條，「本法律中之「政治團體」，係指下列團體：1.以推動、支持

或反對政治上之主張或政策為本來目的之團體。2.以推薦、支持或反對特定公職候選人為本來

目的之團體。3.除上述二項所述外，以下列活動為主要活動內容、且有組織性、持續性地展開

相關活動之團體。A.支持或反對政治上之主張或政策之團體。B.支持或反對特定公職候選人之

團體。」

政治獻金

捐獻者
政治獻金法

政黨

政治家

參選人

政治參與 規範合法資金來源，

以及其透明度

維持黨運作

持續在位

勝選

黨費、政治獻金、國家補助

募款餐費、政治獻金、黨補助

募款餐費、政治獻金、黨補助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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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團體、訴諸政治理念成立的政策研究團體、支持者組成的後援會等多數團體，為避免國

會議員巧妙運作政治團體間的資金調度，導致收支不清楚情況發生，2007年日本明確定

義國會議員關係政治團體並細分三類。17 日本総務省定期公布國會議員名字和相關政治團

體名稱，並規定收支報告之特例內容（日本総務省　2007）。

表 3　日本的政治團體分類
類型 定義 捐獻 收受

政黨
擁有 5位國會議員或上次選舉全

國得票率超過 2%之政治團體

○ ○

政治資金團體
以援助政黨資金為目的，政黨指

定之專戶團體

○ ○

其他政治團體

政黨和政治資金團體以外的政治

團體（主義主張團體、推薦團

體、後援團體、募款餐會團體

等）

資金管理團體：參選人指定專戶

的團體

△

無上限規定，但政治團

體彼此間的年度捐獻上

限為 5,000萬日圓

△

無上限規定，但不得收

受企業和團體的捐獻

國會議員關係

政治團體
國會議員之指定專戶團體

△

無上限規定，但政治團

體彼此間的年度捐獻上

限為 5,000萬日圓

△

無上限規定，但不得收

受企業和團體的捐獻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代表沒有任何上限，△代表部分受到限制。

肆、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的沿革與意涵

《政治資金規正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表示，「鑑於在議會制民主政治下，政黨及其他

政治團體之功能與公職候選人職責之重要，為使政治團體及公職候選人之活動能在國民持

續之監督與批評下進行，特訂定政治團體之申報及相關政治團體資金收支情況之公開、以

及相關政治團體及公職候選人政治資金收受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之措施，用以確保政治活動

之公開與公正，並期使能對民主政治之健全發展有所助益為目的」。18 觀察《政治資金規

17 1.現任國會議員和參選人之資金管理團體（稱為 1號團體）。2.依據《租稅特別措施法》規定之

適用獻金免稅之政治團體中，推薦或支持某一國會議員、參選人的團體（稱為 2號團體）。3.國

會議員於選區中設置的政黨分部，並可將國會議員、參選人視為代表者之團體（被視為同等 1

號團體性質）。
18 蘇定東譯，《政治資金規正法》，2007，《日本政治資金法令彙編》，台北：內政部，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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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的修法沿革，主要有四個時期。（一）1948年《政治資金規正法》：新規政治獻金

制度。（二）1975年《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量的限制。（三）九○年代《政治資金規

正法》修正：質的強化。（四）2005年起《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提高透明度。

一、1948年《政治資金規正法》：新規政治獻金制度

1948年公布的《政治資金規正法》基本上規範收受對象，如政黨、政治家、參選

人，及政治團體（包含派閥、後援會、政治資金團體）， 19 如圖 3所示。甫上路的《政治

資金規正法》內容略顯粗糙，對於任一類型收受者的收支報告書規定大致相同。20 然而當

時的《政治資金規正法》缺少具體且統一的申報內容、明確的監察制度、對於不實紀錄的

罰則等，僅具形式規範，導致在防範政治與金錢互動的弊端面向上，不具實質意涵（明治

大學政治資金研究會　1998, 168）。當中最大缺陷就是沒有對企業、工會等團體捐獻設定

上限（岩井奉信　1988, 154-15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3　1948年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捐獻者、制度、收受者之關係

進一步，藤田博昭（1980）指出該法的弊端尚有，（一）捐獻者與收受者的關係不

明。尤以政治團體定義曖昧，若包含派閥或後援會，則全國將有 4,000個政治團體。

（二）不公開政治獻金與支出。政治獻金部分來自會費，但此時收受者不需要公開獻金者

的住址與姓名，獻金後的資金用途也可以不用明載支出明細。21 （三）欠缺監督與罰則。

雖然收受者有義務提出收支報告書，但全國性團體僅有 50%申報，地方團體僅 40%申

19 此時明定政治資金團體為援助政黨之團體，是由政黨向自治大臣提出申請的團體（並非唯一專

戶），如自民黨的政治資金團體為「國民協會」（1961年成立，1975年更名為國民政治協會）。
20 惟政黨和政治團體一年向自治省申報兩次，而參選人的申報機關為選舉管理委員會。個人向政

黨獻金超過 500日圓、團體捐獻超過 1,000日圓等，需明記姓名與住址，政治團體則是支出超過

2,500日圓時有義務申報。
21 政治資金的使用目的或支出項目委由政治人物的團體各自編列，無法統籌比較之。

捐獻者

個人

企業、團體

政治團體

《政治資金規正法》 收受者

政黨

政治家

參選人

政治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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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其次也無監督制度，監督官廳（自治大臣或選舉管理委員會）不具調查權，更遑論可

針對不實紀錄或沒有提出申報報告書者進行處罰。22 

《政治資金規正法》公布後，所出現的政商醜聞多數與田中角榮相關，有 1964年光

明池問題（第 73次國會建設委員會第 6號）（日本眾議院建設委員会　1974）、虎門國有

地事件、1966年信濃川事件等（蔡增家　2004, 84-85）。23 魚住昭（1997, 193）在《特捜

検察》指出，田中的土建政治手法就是運用政治力與金錢的結合，讓相關企業獲利並且換

取選票和鈔票支持。1974年《文藝春秋》11月號刊載的〈田中角榮研究─其金脈與人

脈〉，文中指出田中金脈對政壇的影響力持續到九○年代，諸如自民黨內重要政治人物的

金丸信、竹下登、梶山静六、橋本龍太郎、小渕恵三、小澤一郎、羽田孜等，都是當時田

中派成員（立花隆　1974）。

二、1975年《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量的限制

照屋寬之（1989, 46-57）認為，源自田中的土建政治模式，是由政治權力、金錢至上

主義、政官關係要素組成，呈現集體利益誘導和集票機制運作，可謂日本金權政治的雛

形。1975年爆發的洛克希德 (Lock heed)事件， 24 引發田中金脈倍受爭議（蔡增家　2002, 

76）。事後日本的金權政治依舊不改本質，透過金錢與政治巧妙搭配，田中金脈轉換成政

界的田中軍團。1975年田中派議員有 94位，到了 1987年有 141位成員，約佔總議員數

的 1/3（眾院 302位＋參院 143位 =總數 445位）（朝日新聞政治部主編　1987, 370）。

為求肅清朝野視聽，日本政府不得不進行大幅度的修法，明訂政治團體的成立需依法

申請、公開政治資金收支、導正收受者關係，尤以增列企業、工會等團體的捐獻上限規定

最受矚目。具體而言，企業和團體按照資本額或會員人數分為三個等級，最高捐獻上限為

1億日圓、最低 750萬日圓，希冀限制政治捐獻的質與量。個人捐獻方面，也被規定對政

黨、政治資金團體的上限為 2,000萬日圓，對同一政治人物一年捐獻金額不得超過 150萬

日圓，如圖 4與附錄一所示。但為避免澆熄個人參與政治的熱誠，政府也祭出捐獻的優

22 1962年該法進行修正，內容為要求收支報告書中需附有收據影本，以及保存期間由兩年延長為

三年。直到 1975年爆發田中角榮涉嫌的洛克希德事件，《政治資金規正法》才面臨重要轉變。
23 1964年光明池問題是興亞建設等財團收買政界人士以變更用地，涉嫌者為田中角榮等派閥人

士。同年的虎門國有地事件也是田中角榮與國際興業的小佐野賢治會長政商關係下，原本訂定

虎門國有地 5年內禁止轉賣，卻在 1年後涉嫌轉賣國有土地。1966年信濃川事件係非法轉賣變

更信濃川土地用地，涉嫌者為田中角榮。田中角榮透過家族的室町產業購買信濃川河床附近土

地，1972年當田中成為總理後致力於當地的公共建設，使原先土地價格天價翻漲。
24 洛克希德事件是日本戰後四大政治獻金醜聞之一，是洛克希德公司非法向日本政界行賄，涉嫌

者為田中角榮等派閥人士及全日空公司若狹得治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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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措施，如政治捐獻的稅制優待、提高政治資金收支申報的下限金額、廢止褫奪公權的罰

則規定等。另外，則是明訂收支報告書的格式，若是政治團體超過兩次沒有提出報告書，

將喪失其法人性質，無法持續運作，結果提高團體申報比率至九成（岩井奉信　1990, 

154-15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4　1975年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捐獻者、制度、收受者之關係

此階段《政治資金規正法》重大的轉折，主要是透過量的限制方式強化制度，但並無

規範政黨和政治資金團體的關係、不限制政治家可擁有的政治團體數量，以及不公開 100

萬日圓以下捐獻者姓名等。這些百密一疏的法條漏洞，造成政治家可擁有數個後援會，以

利彼此流通資金。另外，由於不公開 100萬日圓以下捐獻者姓名，個人或企業可恣意地小

額捐獻給同一政治家擁有的複數後援會或團體，使得所謂上限的條文形同虛設。最後，即

使違法，罰則僅適用政治團體或政治人物任用的會計負責人，政治家僅具有道義責任。更

遑論對於非法收受政治獻金者，最高僅課以 20萬日圓罰款，無法達到真正嚇阻作用。

三、九○年代《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質的強化

金權政治的持續惡化，造成《政治資金規正法》的效用衰退，為此，繼量的限制之

後，九○年代《政治資金規正法》出現質的強化。此階段修法的重大轉變，可謂有 1992

年募款餐會的限制、1994年《政黨助成法》的通過、以及 1999年禁止企業和團體向政治

家捐獻。

（一）1992年《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

從 1989年企業讓渡未上市股票給政治家的利克魯特事件開始， 25 包括後來的 1991年

25 起因為利克魯特公司以子公司 (RECRUIT Cosmos Co.)未上市的股票讓渡予政官財界的重要人

物，以股票上漲後的差異利潤賄賂當時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大藏大臣宮澤、眾議員藤波孝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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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污職事件、 26 1992年佐川急便事件、 27 1993年營造廠貪污等， 28 一連串的政商醜聞引

發日本政治改革的聲浪。1990年 4月海部俊樹內閣召開第八次選舉制度審議會時，提出

《公職選舉法改正案》、《政治資金規正法改正案》、《政黨助成法案》等改革法案。然而在

既得利權結構大力反彈之下，執政的自民黨僅能針對募款餐會進行修法，1992年起規定

一餐會募款上限為 150萬日圓，超過 100萬日圓即需公開收支內容。另外，新法也限制

公務人員對政治活動的捐獻等（《政治資金規正法》第 22條之 8）（電子政府の総合窓口 

イーガブ　2007）。九○年代政治資金系統的大轉變，得等到 1994年自民黨下台後，由社

會黨的細川護熙內閣大刀破斧地修改《政治資金規正法》和引進《政黨助成法》後，才出

現新的面貌。

（二）1994年《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

1994年細川內閣認為，日本應該形成多元化政黨競爭體制，主張禁止企業和團體捐

獻給政治家、加強限制企業和團體獻金以及募款餐會、實施免稅等措施促進個人獻金、導

入政黨補助款制度等。相較之下，當時最大在野黨的自民黨反對禁止或限制企業、團體捐

獻給政治家，對政黨補助款制度也持消極態度，理由是應避免政黨運作過度依賴國家財政

（中北浩爾　2012, 67）。在各政黨、利益團體的盤算拉鋸過程中，經團連（全名：日本經

濟團體連合）和自民黨希望透過此次政治改革，將日本政治導向小選區制下的兩黨競爭。

而社會黨則是抱持清新選舉和多元化政治發展的改革理念，積極提倡政黨補助款制度和鼓

勵個人獻金。最終在 1993年經團連宣布廢止對自民黨的政治獻金斡旋機制，任由經團連

的企業成員決定是否獻金給自民黨，自民黨頓時失去最主要的財力後盾，才出現與執政的

社會黨之妥協案（古賀純一郎　2005, 37）。29  

此事件造成自民黨 1989年參議院選舉的大敗，且導致之後政治獻金規範的改革。
26 因詐欺罪被逮捕的共和副社長的供詞和收押文件中，發現有使用不明的鉅額紀錄，間接發現該

廠商與前北海道開發廳長官阿部文男有密切關係。1992年 1月依收賄罪嫌疑逮捕收受 9,000萬

圓的阿部文男，且共和尚有 5億圓流向阿部以外的 10位政治家，多數屬於宮澤派為首的宏池

會議員居多，甚至召喚前總理鈴木善幸為重要證詞人出庭。當下鈴木表示「這些錢並非非法獻

金，只是作為一個善意保管者暫放在我這」，導致非議。
27 逮捕該公司社長渡辺広康等 4人。該公司濫發數千億圓的債務保證，當中有 950億圓為呆帳，

由於濫發的債務保證半數以上流向暴力和右翼團體，甚至有 20億圓被非法獻金給前總理或金丸

信副總理等，共計 12名的重量級政治家。
28 1993至 1994年爆發營造廠污職事件，從金丸信副總理鉅額逃稅的收押資料中，查出各營造廠與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賄關係，逮捕建設大臣、宮城縣知事、茨城縣知事、仙台市長，共計 32人

被起訴。
29 請參考高泉益譯，古賀純一郎原著，2005，《政治獻金》，台北：臺灣商務。以往有所謂「花村

名簿」（「花村メモ」・「花村リスト」・「花村方式」）的捐獻名冊，經團連的會長亦被戲稱「財界
的政治部長」。1993年經團連發表的〈企業獻金之看法〉內容，1.政治資金應以公費的補助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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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日本通過《公職選舉法改正案》、《政治資金規正法改正案》、《政黨助成法

案》、《眾議院議員選舉區劃定審議會設置法》之政治改革四法案，冀望排除同黨參選人激

烈競爭、減少個人色彩的政治活動、適度補助候選人的政治活動經費，形成以政黨為中心

的政治資金分配機制。

在破除金權政治的宗旨之下，《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法後，如圖 5所示，揭櫫於指定

資金團體、強化獻金的透明度、加強募款餐會限制等。指定資金團體方面，針對 1975年

僅區分政治團體與政治資金團體類別，結果造成政治家紛設政治團體的亂象，此次修法

後，強制要求政治家和參選人僅能指定一個資金管理團體處理政治資金。企業、工會等團

體除對政黨及政治資金團體、政治家和參選人指定的資金管理團體以外，不得對其他政

治團體進行政治捐獻。其次，強化獻金透明度方面，下修捐獻額度超過 5萬日圓，即需公

開捐獻者名字，或是以政治資金名義支付超過 5萬日圓時也需要公布內容。最後，加強募

款餐會限制方面，以往可由議員自行舉辦募款餐會以籌措政治資金，1994年起規定僅可

由政治團體舉辦，並且購買 100萬日圓以上餐券者須被公開其姓名、個人購買金額不得超

過 150萬日圓等。然而上述種種募款餐會的限制，卻是建立在收益超過 1,000萬日圓的前

提下才得以施行。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下，中小型的定期聚會和會費制的研究會盛

行，募款餐會獻金的來龍去脈依舊是一團迷霧（陳鵬仁　1993）。觀察 1997年募款餐會

的收入狀況，如表 4所示，該年度總收入為 95億日圓，佔總體政治資金的 6.4%。當中以

5,000萬以下收入的團體申報最多，且收入總額也最高。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5　1994年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捐獻者、制度、收受者之關係

人的獻金為理想，2.今後必須確立不過度依賴企業獻金的機制，3.企業獻金在促進公費補助與

個人獻金機制完整後，於 5年內檢討之，4.進行檢討前，須由企業、團體等自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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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97年政治資金募款餐會的收入明細
特定募款餐會的團體（收入總額） 團體數量 收入總額

超過 1億日圓 11 1,434

超過 5,000萬 -1億日圓 24 1,676

5,000萬日圓以下 222 4,881

（小計） 257 7,991

非特定募款餐費，但具有政治資金餐會的收入 276 1,548

計（單位：百萬日圓） 533 9,539

資料來源：日本総務省（1997a）。

說明：特定和非特定募款餐會的定義區別在於，前者對價收入超過 1,000萬日圓以上。

（三）1999年《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

經由 1994年朝野間討價還價後新生的《政治資金規正法》，內容依舊充斥著維護利權

結構的設計。在自民黨的堅持之下，仍未禁止企業或團體獻金給政治家個人。為匡正視聽

和挽回民心，1999年依據 1994年修法後的附則第九條再度修改。此次修法目的在於進一

步強化、改善獻金本質，主要內容有增列禁止企業、團體向政治家指定之資金管理團體捐

獻，企業、團體僅能向政黨和政治資金團體捐獻，如圖 6所示。其次，伴隨 1994年日本

選制變更，《政治資金規正法》或是《政黨助成法》都更嚴謹定義政黨條件。30 但政治與

金錢的遊戲似乎並未跟隨規則的變化而有所收斂，日本的政治家也沒有從此就與企業獻金

絕緣。加藤一彥（2003, 435）指出，此時政治家擁有的政治資金來源有兩類，一是自己的

資金管理團體，二是地方的政黨分部政治獻金。1999年修法後，政治家雖無法再直接獲

得企業和團體獻金，但透過地方的政黨分部，企業和團體的獻金可以迂迴交付給政治家，

說明政商互動脈絡依舊持續。31 

30 以往將持有政黨認證書或擁有參眾議員 5人以上之政治團體視為政黨，修法後，定義政黨需具

有的參眾議員得票數為總數 2%以上才具資格，始可獲得政黨補助款。
31 2002年自民黨的政黨分部約計有 7,000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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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6　1999年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捐獻者、制度、收受者之關係

四、2005年起《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提高透明度

21世紀之前，《政治資金規正法》僅嚴格規範捐獻者，並未對收受者有太多限制或罰

責。該法遲遲未對收受者濫設的政治團體有所規範，直到 2004年爆發日齒連（日本齒科

醫師會）對自民黨橋本派獻金 1億日圓後，2005年日本才著手修法限制政治團體的捐獻

和收受。面對日益嚴謹的《政治資金規正法》規範，政治家莫不絞盡腦汁地開源尋找更多

資金收入，以及在帳面上巧立名目以利申報。

（一）2005年《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

政治團體間調度資金、互通有無時有所聞，2005年修法規定政治團體（政黨與政治

資金團體除外的團體）相互捐獻的年度上限為 5,000萬，違反者處一年刑期與 50萬日圓

以下的罰鍰，如圖 7所示。甚至為避免私相收受，政治團體向政治家的資金管理團體捐獻

須以匯款方式進行，違反者將沒收其獻金繳回國庫。這些措施都是管控政治團體不能再隨

意捐獻給政治家。比較修法前後資金管理團體收入變化，2004年的總收入約為 165億，

修法後，2006年則下降到 138億；2004年收入超過 1億日圓者有 38個團體，但 2006年

則下降到 27個（日本総務省　2004；2006）。儘管《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法後達成其宗

旨，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治家依舊有其他管道獲取獻金，關鍵就是募款餐會。32 2006

年政治資金報告書中已顯示，政治家倚賴募款餐會獻金的程度提高。再者，比較 2007年

企業、團體獻金總額和募款餐會情況，企業和團體的獻金較前年度減少 19.3%（138億），

僅佔資金總體的 5.1%。而募款餐券的收入總額為 274億，較前年度增加 21.8%，係有史

32 對單一餐會，每人購買 20萬日圓以下餐券時不會被公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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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最高的紀錄（朝日新聞，2007年 10月 20日，社會 2版）。3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7　2005年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捐獻者、制度、收受者之關係

（二）2007年《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

議員的政治資金來源，主要有國家補助、政黨補助、自行籌措等。國家補助因為是直

接匯入黨中央帳戶，而被挪為黨中央的人事費用；政黨補助方面，根據 1989年調查僅佔

總資金的 10%。Stephen E. Frantzich(2010, 305)34 的訪談資料也顯示，二戰後政黨已不是候

選人可靠的資金來源。故政治家所需的資金大多由議員自行籌措，如舉辦募款餐會、接受

政治獻金等，以應付龐大的公務和支出。日本政治家的政治資金支出，主要有助理人事

費、經常性費用，以及政治活動費用等。除人事費用之外，經常性費用包括有後援會活動

費、婚喪喜慶禮金、備品耗材等；但政治活動費用方面，在申報政治資金收支情況時，往

往沒有詳細記載費用的流向。

對於日本高額的政治花費，飯尾潤（2004）指出，由於日本的政黨競爭無法形成像歐

美般的政策型導向政治，政黨發揮不了匯集民意的功能，脆弱的政黨本質造成政治競爭須

高度仰賴政治資金的支撐。加上政黨的官僚化和老朽化，日本政治家的活動主要在於爭取

自我利益，而非追求民之所欲。相較於美國大量使用軟錢影響選民，日本政治費用主要在

於支付高額人事費用。2004年日本政治資金監督團體調查，議員薪資年收入約 2,000萬日

圓，其他文書交通費（100萬日圓／月）、立法事務費（65萬日圓／月），以及公費支付的
33 朝日新聞，2007，〈06年政治資金、パーティーに軸足　匿名性高い「抜け道」〉，《朝日新聞》，

10月 20日，社會 2版。
34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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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秘書人事費等（日本政治資金オンブズマン　2004）。高額的人事費用等支出，形成

日本政黨政治運作上的一種浪費，2010年日本國會議員的專戶團體支出總額為 469億日

圓，區分有人事費 116億日圓、政治捐獻 89億日圓、雜誌發行等其他費用 81億日圓（日

本総務省　2010）。

為避免日不敷出，日本議員申報的收支報告書中，巨額的支出與獻金收入往往出現很大

的落差，申報內容的不透明問題，讓《政治資金規正法》淪為金錢與政治交易的合法平台。

金權交易的糾葛，爆發 2006年底行政改革擔當大臣佐田玄一郎，與 2007年 1月農林水産

大臣松岡利勝、文部科學大臣伊吹文明等為此辭職甚或自殺。35 另外最大的漏洞就是「盈餘

額」（繰越額）問題。2003年自民黨舊橋本派的報告書中，申報隔年度存額為 18億，到了

2004年，卻縮水變成 2億 9,720萬，其中 15.5億憑空消失（坪井ゆづる　2007, 64）。

1994年確立政治家需指定單一資金管理團體後，政治家的資金來源顯而易見，在無

法開源的情況下，出現許多私下運作，引發爭議（見附錄二）。如多數國會議員的資金管

理團體，都會將事務所設置在不需花費租金的議員會館，但卻浮報事務所的租金費用。這

種有名無實的支出，造成原本應詳細申報的事務所開銷形成一種假帳。2007年爆發「事

務所費問題」，就是議員浮報辦公室費用，並且將許多費用與政治活動費混在一起報帳，

形成支出不透明的黑箱作業。另外，資金管理團體運用政治資金購買土地等，也是一個爭

議性問題。36 

35 2006年底行政改革擔當大臣佐田玄一郎承認，「使用政治資金之際確實有不正確的會計申報」，

因而辭去大臣職位。以及 2006年文部科學大臣伊吹文明申報的前年度存款為約 1億 2,000萬，

但沒有明確的佐證資料。2007年 1月農林水産大臣松岡利勝和文部科學大臣伊吹文明也被發現
有「不適當的會計處理」（坪井ゆづる　2007, 64）。

 2007年 6月農水大臣赤城德彥也爆發收受不當政治獻金之醜聞，因為《政治資金規正法》規定

獲得國家補助款通知後，1年內企業或團體不得進行獻金，但社團法人中央酪農會議和全國農業

協同組合連合會（簡稱 JA全農）獲得農林水産省的補助款後，2003和 2005年向農水大臣赤城

德彥擔任分部長的自民黨茨城縣第 1選區，進行 30萬的政治獻金（朝日新聞，2007，〈赤城農

相側に献金 30万円　補助金交付 2団体〉，《朝日新聞》，6月 12日，社會 2版）。
 同年 8月，農林水産大臣遠藤武彥擔任自民黨山形縣第 2選區分部代表之際，也遇到同樣問題。

向分部獻金者為「山形縣家畜商業協同組合」，2005年獻金前（2004年）獲得農水省管轄之獨立

行政法人「農畜産業振興機構」的 1,700萬交付金或獎勵金（朝日新聞，2007，〈遠藤農水相、

役職は留任　共済 3団体、無報酬で　献金問題〉，《朝日新聞》，8月 31日，社會 1版）。
36 2006年隸屬小澤一郎的陸山會，因為使用政治獻金購置土地且獲利，而且在購買之際將該筆土

地持有人登記為小澤之名，導致政治資金非法管理的疑慮（簡稱陸山會事件）。觀察小澤所屬團

體的資金來源，主要有企業獻金和募款餐會等，然而 2006年陸山會的募款餐會收入為 0日圓，

其購買土地資金的來源頗受爭議。陸山會運作最特殊之處，在於購買多處不動產，共計有 10處

以上不動產，分別位處在東京、岩手、宮城等地。2007年 10月，陸山會賣掉東京都內 1件不動

產，即獲利 1,300萬日圓，究竟政治家是否可使用政治獻金，替自己的事務所或後援會購買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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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7年 1月，《政治資金規正法》對於經常性費用並沒有要求提出明細和收據的

義務，因此常常出現政治家胡亂申報，導致有獻金收入與支出不明情況。2007年《政治

資金規正法》兩度進行修法，7月修法重點是強化資金管理團體的收支報告書義務，以及

禁止資金管理團體購買不動產。同年度 12月修法，更是規定 1日圓以上的所有支出收據

等之徵收和保存，以及附上收據影本之義務、設立收據影本公開制度。除此之外，也針對

資金收支的監督，設立登錄政治資金監查人制度、議員政治團體收支報告書的監察義務，

以及在總務省下設置政治資金適正化委員會。自 1948-2007年《政治資金規正法》的重要

沿革與發展，整理如表 5。

表 5　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重要沿革與發展
時間 修法理由／目的 主要內容 缺點

1948年 首次的政治獻金法 基本規範 無政治獻金上限規定

1975年 洛克希德事件 增列政治獻金上限額度

沒有限制政治家擁有的政治團體

數量；政治團體間可以無上限的

彼此捐獻

1992年 利克魯特事件 募款餐會、政治資金運用的限制 同上

1994年
形成以政黨為主的 
政治資金分配機制

政黨及政治家的單一資金團體；

企業、工會等團體僅能對政黨及

其政治資金團體、政治家之資金

管理團體進行捐獻

企業、工會等團體依舊能向政治

家獻金

1999年
針對 1994年附則 
第九條進行修改

禁止企業和團體向政治家的資金

管理團體捐獻

沒有對政治團體間的捐獻進行限

制

2005年 日齒連事件

政治資金團體的捐獻則須以匯款

方式進行；限制政治團體彼此間

的年度捐獻上限為 5,000萬

缺乏政治資金運用的監督機制

募款餐券的漏洞

政黨可無上限地收受獻金

收支報告書透明度的欠缺

2007年 事務所問題

議員事務所的收支報告書中明記

支出明細，以及附上收據影本之

義務；禁止資金管理團體購買不

動產；政治資金監查人制度

沒有限制接受國家補助款的企業

或團體之幹部個人不可捐獻；沒

有限制接受國家補助款的企業或

團體不可購買募款餐券；沒針對

政黨交付給分部或政治家之資金

管理團體的補助進行限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產，其獲利之動機備受爭議，導致 2007年起對於小澤的相關判決仍持續進行。其次，小澤所屬

團體中，真正舉辦募款餐會的團體是小澤一郎政經研究會，該團體的 99%收入來源，都來自於

募款餐會。舉例而言，2007年小澤政經研究會舉辦的「政經論壇」，約有 300人出席，該年度共

召開 3次，約有 5,403萬日圓收入進帳。簡言之，小澤所屬團體運作的特徵在於，賦予各個團體

不同功能且分工合作（朝日新聞，2008，〈麻生氏・小沢氏、際だつ　政治資金、07年収支報 

告・中央分〉，《朝日新聞》，9月 13日，東特集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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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日本政治資金系統之政治與金錢萬象

以《政治資金規正法》為主軸運作的日本政治資金系統，明顯未達成制度預設的目

標。若從日本政治發展階段來看，戰後的土建政治是藉由炒作地皮與開發建設國土連結在

一起，為求其中的政商合作關係合法化，《政治資金規正法》淪為配合民主政治運作的跑

龍套道具。1968年日本超越西德、成為世界第二經濟規模的先進國家後，自民黨長期執

政和黨內官僚化，讓土建政治昇化成派閥與金權的結合。政府提供擴大公共建設的政策，

企業提供官僚退休後職位或是選票、競選經費等，鐵三角關係的緊密結合不言可喻。企業

也在官僚的保護之下，透過護送船艦方式成為鞏固金權政治的一環。綿密的政商關係造就

龐大政治資金系統的運作。以下就日本政治資金總額遽增的窘狀，以及企業、團體獻金途

徑的改變，說明其產生的政治與金錢萬象。

一、日本政治資金總額遽增的窘境

1976年日本政治資金總額為 1,097億日圓，1986年為 3,097億日圓，十年內成長近乎

三倍（辻中豊　1996, 130-132）。2000年持續攀升到 3,333億日圓，即使全球金融風暴後

日本經濟更加惡化，2009年的政治資金總額仍高達 2,649億日圓（日本総務省　2010）。

推敲其主因，乃日本政治的鐵三角關係和官僚內閣制的特殊性所導致。

鐵三角理論是由 Theodore J. Lowi(1964)提出，認為政府或公共政策被行政機關、國

會、利益團體所把持，形成堅固的鐵三角關係 (iron triangle)。該理論特點在於，利益團體

影響力大，不但可透過支持國會議員來綁架決策過程，也可掌控行政機關。因此，行政機

關不具有中立立場，而鐵三角關係也形成一種相互勾結的封閉性體系。相較於西方的鐵三

角關係，日本的行政官僚比較具有主導權且持中立色彩，尤以戰敗後日本缺乏民主政治經

驗，延續行政官僚的主導趨勢，在行政官僚、政治家、利益團體互動之下，此三者呈現

封閉性關係。37 到了七○年代，由於日本政黨運作臻於成熟，以及國會議員問政經驗的累

積，政黨逐漸掌握權勢，官僚主導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黨主導和國會功能的發揮，鐵三角

內部出現權力位移的動態發展，以對應國會運作和民意。政黨激烈競爭造成需要更多的資

金，照屋寬之（1989, 77-78）認為土建政治模式助長了日本的金權政治，同時也影響了派

37 Johnson Chalmers(1982)在 MITI and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ㄧ書中，認為日本國家可在戰後快速復甦並且達到經濟奇蹟，首要歸功於官僚主導的重要性。

無論是戰後紡織業發展、汽車產業的培植、電子科技業的領導等，官僚扮演了決策者角色，並

設定國家戰略型產業的重點發展。官僚握有分配國家資源的權限，相對地，截至七○年代重大

的收賄事件，如 1964年光明池問題、1964年虎門國有地事件、1966年信濃川事件等，也可觀

察出多數源自政治家與企業間以特權方式進行國有土地買賣或開發，引發政財界過密的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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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政治的運作。因為派閥規模擴大、退位派閥領導的影響力、各派閥系統化處理選區陳情

等，這些都使政治運作與金錢劃上等號，造成日本政治耗費不斐的原因。

加藤淳子（1997, 3-5）觀察自民黨政權時期建構起的行政官僚和一黨優位互動之政官

關係，她認為即使 1994年首度出現政權輪替，行政官僚卻已培養出不受政權輪替影響且

能夠自主運作的性格。即使官僚主導的態勢逐漸被黨主導凌駕，官僚為挽救在政策主導上

的失勢或者企圖持續鞏固主導性，基於理性考量，官僚轉向與執政黨成員共享政策知識與

資訊。行政官僚與執政黨合作之下，建構起有效率的行政，以利持續擁有其在政策上的主

導權。如此的政官關係性質，迥異於西方學者主張鐵三角中利益團體的催動角色，反而是

企業被動地被要求配合政策和提供更多政治資金，以維持既得利權結構的運作。

官僚內閣制方面，九○年代起日本興起政治家主導口號，川人貞史（2003, 6）認為

這僅是由於官僚主導相對式微，改由政治家主導，以彌補鐵三角關係的權力真空狀態。

日本的鐵三角封閉關係沒有因為 1994年政黨輪替而瓦解，反而因為政治家在國會主導政

策走向，讓其政策更具合法性，出現政治家取代行政官僚主導政策的「功能性替代」現

象，尤其在現行制度下政府運作無法符合社會期待時。加上日本內閣閣員將自己視為各省

廳的政策代言人，呈現的是一種官僚內閣制，不是像歐美基於民意進行辯論的議會內閣制

者。因此，政客官僚化下政治家領導的各行政省廳，反而成為一種利益媒介管道（飯尾潤 

2003, 7-13）。

日本的政官關係結合官僚內閣制特徵，迫使企業被挾持維持鐵三角運作，1989年企

業捐獻給政治家團體的資金高達整體六成（辻中豊　1996, 45）。個人獻金不踴躍，飯尾潤

（2004）認為，其根本性癥結在於，日本民眾沒有正確認知到政治參與，多數認為政治就

是高額花費的想法。《政治資金規正法》鼓勵個人參與政治的制度誘因蕩然無存，日本民

眾多數不願透過獻金參與政治，也不熱衷參與相關活動。政治參與在缺乏個人獻金和熱忱

的惡性循環之下，政治家需支付更多的人事費用。如此一來，日本政治與民眾的乖離，讓

民主政治的營運不得不倚賴企業和團體的大筆捐獻，也讓金權政治如同被《政治資金規正

法》龍袍加身而更加鞏固。

二、企業、團體獻金途徑的改變

造成日本政治資金總額遽增的窘境，除了上述所談的鐵三角關係和官僚內閣制的因素

之外，企業和團體為對政治獻金加碼，還須改變捐獻策略以對應屢屢變更的獻金規則。本

文認為日本政治資金不降反升與捐獻途徑產生相互呼應的效果，主要是因為法規內部的三

大漏洞和外部的兩大助因存在。前者是 (1)政治團體的迂迴獻金，(2)募款餐會的途徑，

(3)政黨的媒介機制；後者是 (1)日本的兩黨政治，(2)政黨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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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政治團體的迂迴獻金，可區分對政黨和政治家的捐獻。政治團體對政黨捐獻

方面，觀察自民黨政治資金團體的國民政治協會（前身為國民協會）狀況， 38 1976年企業

透過該協會向自民黨捐獻 64.9億日圓，但企業對政治團體的捐獻僅 8,300萬日圓；1986

年企業對該協會捐獻約 78.6億日圓，但企業對政治團體的捐獻卻已攀升到 32.8億日圓，

十年內成長近 40倍。這是因為 1975年《政治資金規正法》限制了企業和團體對政黨、政

治家的捐獻上限，卻沒限制對政治團體的捐獻上限，政治團體成為獻金的新標的（辻中豊 

1996, 130-132）。

進一步，比較 1999年前後禁止企業和團體對政治家的獻金狀況，如表 6所示，政治

團體對政黨的獻金，從 1997年的 25.7億倍增到 2000年的 55.1億，說明政治團體透過政

黨的迂迴方式捐獻，企業、團體依舊可毫無忌憚地捐獻給政黨或政治家。政治團體的迂迴

獻金，非得等到 2005年限制政治團體間彼此捐獻的年度總額在 5,000萬日圓以下之後，

2011年獻金總額才下降到 14.1億。對應被限制的政治團體獻金，取而代之的是讓企業、

團體重返捐獻給政黨的途徑。2011年企業對政黨獻金為 19.5億，恢復到 1997年時的程

度。因此本文認為，《政治資金規正法》最大的漏洞在於並未對政黨嚴格限制，導致破綻

百出，此點將於後面詳述。

表 6　日本政黨的政治資金來源（1997、2000、2011年）
1997年 2000年 2011年

個人獻金 31.7億 21.1億 8.4億

企業獻金 18.0億 1.1億 19.5億

政治團體 25.7億 55.1億 14.1億

小計 75.4 億 77.3億 42.0億

政黨補助款 252.0億 313.0億 296.7億

政黨資金總收入 688.0億 994.2億 739.2億

資料來源：日本総務省（2001），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單位（日圓）。

政治團體與政治家捐獻方面，如表 7所示，2010年政治家的政治資金共計 466億日

圓，會費為 9億日圓 (1.9%)，來自政治捐獻的金額最多，為 184億日圓 (39.4%)，事業收

38 1960年代後期到 1970年代，國民協會提供自民黨約 90%的政治資金，1967年該協會政治捐獻

佔日本整體政治資金的 24%。1975年修法增列捐獻上限後，國民協會提供的政治資金急遽下降

到 12%。1986年自民黨的政治資金總額為 205.5億日圓，該協會提供 111.4億日圓資金。1994

年規定政黨指定單一的政治資金團體後，2002年自民黨的政治資金總額為 229.26億日圓，該協

會提供 138億日圓，約佔自民黨資金總額的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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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為 121億日圓 (25.9%)、政黨分部補助款為 120億日圓 (25.7%)。政治家的資金管理團體

的政治捐獻共計有 89億日圓，高達當年度政治家所屬團體支出總額的 18%，高居第二順

位支出，說明政治家利用政治團體迂迴獻金的方式屢見不鮮。另外，政治家的選舉費用為

121.3億日圓，也約佔 26%，可見耗資龐大（日本総務省　2010）。

表 7　2010年日本政黨與政治家的政治資金來源比較
2010年政治資金總額

（2,461億）

政黨

（1,642億）

政治家

（466億）

黨費／會費 93.68億 (5%) 9億  (1.9%)

政治獻金 340.68億(20%) 184億(39.4%)

政黨補助款（中央＋地方分部） 725億(44%) 120億(25.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 單位（日圓）。2010年政治資金總額為 2,461億日圓，包含政黨的事業收入或政治家的業外收入，本表

並未明列。

第二，募款餐會的途徑，即使屢次修法限制，然而 2004年餐會總收入仍破紀錄，飆

昇到 142億日圓。該年度透過募款餐會獲得最多資金者，是自民黨（舊）橋本派的平成研

究會，共計 3.7億日圓。追查背後購買募款餐券者，製藥產業政治聯盟 150萬日圓、日本

藥劑師聯盟 134萬日圓、日本連鎖藥局協會政治聯盟 100萬日圓（日本共產党　2004）。

當時作為自民黨最大派閥的橋本派，明顯與醫藥產業掛鉤。2005年日齒連事件後，由於

修法限制政治團體間彼此年度捐獻總額在 5,000萬日圓以下，政治團體無法再無限上綱地

彼此捐獻或流通政治資金，相對凸顯出不具收入上限之募款餐會獻金途徑的重要。岩井奉

信指出，募款餐會是企業獻金的一種規避性管道，因為企業若要進行政治獻金需呈報董事

會，但若是使用募款餐會的名義，公司內部的會計流程只要提出交際費項目即可，無須大

費周章地呈報董事會。2007年募款餐會的總收入為 274億，為歷年來最高紀錄。更糟糕

的是，即使被禁止獻金的企業也可購買募款餐券，這種方式可能成為違法行為的溫床。岩

井認為，募款餐會應該要回到「限定個人購買」的原點，嚴格限制企業購買餐券（朝日新

聞，2007年 10月 20日，社會 2版）。39 

第三，政治資金總額不降反升和《政治資金規正法》本質惡化的原因，是與政黨的媒

介機制相關。特殊的鐵三角關係和官僚內閣制之下，日本政黨成為連接國會議員和官僚提

案的重要媒介。2005年限制政治團體間彼此的捐獻上限，企業、團體藉由政治團體迂迴

捐獻給政治家的途徑弱化，於是改採政黨媒介給政治家的獻金方式。換言之，利用政治團

39 朝日新聞，2007，〈06年政治資金、パーティーに軸足　匿名性高い「抜け道」〉，《朝日新聞》，
10月 20日，社會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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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迂迴獻金途徑受限，但政黨的媒介機制並沒有受到管束，企業、團體依舊可以指名捐

獻給某政治家，政商透過政黨媒介以互通有無。2005年的日齒連事件即有證人指出，要

先向政黨本部獻金後，始得將金錢轉交給指名的政治家，讓政黨成為政治家可領取政治獻

金的戶頭（坪井ゆづる　2007, 64）。

2007年之後《政治資金規正法》的其他問題，還有諸如規定接受國家補助款的企業

或團體不得進行政治捐獻，但並無明文規定該企業或團體的幹部個人不得捐獻；以及並

沒有禁止此類型的企業或團體不可購買募款餐券。面對接受國家補助款的企業、團體捐

獻，岩井奉信認為，「法律僅是一種形式化制度，透過制度運作讓稅金以補助款形式回

流給政治家，企業、團體的行為明顯違反法律宗旨。」（朝日新聞，2008年 1月 6日，

社會 1版）。40 截至 2007年，對於捐獻者的規範已達某一界限，《政治資金規正法》的原

意在於鼓勵政治參與，衍生至今，似乎僅成為消極抑制金權政治惡化的工具。在此整理

1948-2007年《政治資金規正法》的制度變動，以及造成企業、團體捐獻途徑變化的互動

關係，如表 8所示。

表 8　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制度變動與行為者、途徑的關係
時間 制度 行為者或捐獻途徑的變化

1948 新規政治獻金法 企業、團體（無上限的直接捐獻）政治家

1975 增列獻金上限 企業、團體（有上限的直接捐獻）政治家

企業、團體（無上限的間接捐獻）政治團體政治家

1992 募款餐會的限制 同上

企業、團體（有上限的募款餐券）150萬以下餐券購買行徑增

加政治家

1994 增列政治家的單一資

金管理團體

同上

1999 禁止企業、團體捐獻

給政治家

企業、團體（有上限的直接捐獻）政治家

企業、團體（有上限的間接捐獻）政治團體政治家

企業、團體（有上限的募款餐券）150萬以下餐券購買行徑增

加政治家

企業、團體（無上限的政黨分部捐獻）政黨分部政治家

2005 政治團體彼此年度捐

獻為 5,000萬以下

同上，但因限制政治團體彼此年度捐獻為 5,000萬以下，導致募款

餐會更加盛行以及企業、團體降低對政治家資金管理團體捐獻。

2007 提高收支報告書透明

度和禁止購買不動產

同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40 朝日新聞，2008，〈甘い規制、税金還流　献金企業「利益伴わず適法」〉，《朝日新聞》，1月 6

日，社會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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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政治資金規正法》惡化的外部因素，則有 (1)日本的兩黨政治，(2)政黨補助

款。以往五五體制時期，自民黨派閥的主要功能有提供資金、人事、選舉資源等。但中

選區制產生的派閥競爭和暴增的競選經費，讓日本不得不在 1994年進行政治改革，通過

《政黨助成法》和變更為小選區制，企圖營造更公平的政黨競爭並抑制競選經費。諷刺的

是，小選區制催化的兩黨競爭模式，反而增加更多的政治成本支出。2003年 11月 9日，

是日本首次訴諸政權公約（マニフェスト，Manifesto）競爭的眾院大選，從此自民黨與民

主黨的政治花費都持續往上攀升。然而下表 9說明，無論是個人或是政治團體，對主要政

黨的捐獻日益下降。政黨在無法獲得更多政治獻金之際，為了避免財政上的捉襟見肘，政

黨只好假民主之各種名義，推陳出新尋找新的財源。因此無論是主張兩黨政治的自民黨，

或是宣稱多元化政治發展的社會黨，以及共產黨之外的小黨也都支持《政黨助成法》，以

求國庫補助政黨的政治活動。該法在各黨的一己之私下通過，彰顯民主之實蕩然無存，並

成為日後日本政治資金總額膨脹的禍因之一。

表 9　2005至 2011年日本政黨政治獻金之個人與政治團體獻金
政治獻金總額

個人獻金

政治團體獻金

自民黨 民主黨 公明黨 共產黨

2005年
26,229,272,224

332,100,000
2,860,000,000

14,074,567,196
27,000

101,970,000

16,133,835,763
1,000,000

200,000,000

28,415,453,277
1,072,883,178

0

2006年
26,161,000,000

364,275,000
2,970,000,000

12,502,000,000
2,566,000

80,700,000

14,439,000,000
0

203,000,000

28,197,000,000
906,087,699

0

2007年
25,294,000,000

367,502,800
3,140,000,000

13,148,000,000
106,000

100,600,000

15,096,000,000
988,460

200,000,000

26,485,000,000
657,968,413

0

2008年
30,813,000,000

348,225,000
2,800,000,000

14,213,000,000
211,607

120,330,000

14,520,000,000
520,00

220,427,231

24,961,000,000
488,591,462

0

2009年 
19,726,863,400

 259,050,000
2,100,000,000

16,304,779,662
163,300

100,030,000

13,512,521,519
485,290

200,200,000

24,620,733,662
480,739,039

0

2010年 
15,230,934,003

175,050,000
1,220,000,000

20,689,599,865
130,580

50,000,000

14,338,540,992
0

200,033,333

23,745,562,481
443,687,629

0

2011年
13,955,354,003

179,100,000
1,155,000,000

20,232,196,829
1,528,692

0

12,706,600,264
0

200,000,000

23,415,505,905
618,161,688

0
資料來源：日本総務省（2012），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單位（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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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補助款方面，比較 1996年眾院大選後隔年進行補助的 1997年和 2000年，

如前表 6所示，政黨補助款從 1997年的 252億增加到 2000年的 313億（日本総務省 

2001）。2000年的政黨補助款約佔當年度政黨資金來源的 1/3，顯示其對政黨維持運作的

重要性，同時也引發政黨地方分部為爭取中央補助款的內鬨。2010年提報政治資金的團

體共有 62,191個，共計 2,461億日圓。當中政黨的政治資金共計 1,642億日圓，如前表 7

所示，區分有黨費 93.68億日圓 (5%)、政治獻金為 340.68億日圓 (20%)、政黨及地方分部

補助款為 725億日圓 (44%)，顯示政黨補助已經成為政黨主要資金的來源，也間接說明作

為鼓勵政治參與的《政治資金規正法》制度的弱化（日本総務省　2010）。

陸、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與《政黨助成法》之關連

Stephen E. Frantzich(2010, 21-26) 41 指出，現今政黨面臨幾個挑戰，一是來自利益團體

提供財力與人力，取代部分政黨提供的政治資金和人力資源。其次是後援會成為支持政治

家的重要組織，第三是媒體的影響力有時凌駕政黨。政黨如何面對挑戰和維持運作，僅靠

政治獻金仍不夠敷出。現行日本獻金法以《政治資金規正法》為主，輔以《公職選舉法》

和 1994年通過的《政黨助成法》，前者在於補助參選人的競選經費，後者意在形成以政

黨為主的政治資金分配機制。《政黨助成法》將補助的政黨定義為「所屬國會議員五人以

上」，且「近來總選舉或一般選舉中得票率達 2%以上者」。

究竟對一國的政黨政治而言，形成以政黨為主的政治資金分配機制，較能抑制獻金產

生的弊端？或是依據獻金自由而形成的政治參與觀點為優？在美國因為不允許企業獻金

給政黨，只允許個人和政治行動委員會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 PACs)對政黨捐獻。

然而政黨也能夠成立 PACs，向個人、企業和其他團體等籌措參選人的競選經費，如此一

來，政黨成為媒介參選人和 PACs的介面。因此 Everett C. Ladd(1986, 33)認為，須限制政

黨的政治資金來源，避免造成政黨權限擴大的可能。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並沒有規定

像美國 PACs的組織，統一管理政治資金或競選經費，且其規範也到達某程度的界限（明

治大學政治資金研究會　1998, 186）。在《政治資金規正法》無法導向清廉政治的情況

下，日本當局參考各國政黨補助款制度，引進《政黨助成法》避免金權政治的惡化。

日本政府對於國家提撥預算作為政黨補助款一事，在第八次選舉制度審議會的答辯過

程中提出下列理由。第一，政治活動是形成國家意思的表現之一，具有公性質。第二，為

求政黨的公平競爭，交付基本款項以利舉辦政治活動。第三，為避免政治資金的調度招致

國民的不信任，且政黨的政治活動具有公性質，故國家有必要提撥預算予以支持。執政黨

41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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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著冠冕堂皇的旗幟提倡政黨補助款，持反對意見者的理由則是，雖然憲政體制承認政黨

的正當性，但並不代表政黨的政治活動具有形成國家意思的公性質，不能因此動用國民稅

金獲得補助款。其次，號稱國家補助款可縮小政黨競爭的差距，事實上補助款的撥放，反

而因為補助範圍、分配方式等加大政黨間差距。甚至當政黨過度依賴補助款後，更是有危

害政黨的思想本質。最後，招致國民不信任主要是來自企業獻金與政治產生的對價關係，

政府要務在於釐清企業、團體與政治家互動，國民的不信任與國家補助款之間不存在構成

要件（明治大學政治資金研究會　1998, 182-184）。

即使如此，1996年起日本每年編列政黨補助款預算，依據國勢調查的總人口數乘以

250日圓作為下年度的總預算，並依一定比率提撥給各政黨。2011年日本總人口數為 1億

2,805萬 7,352人（日本総務省統計局　2010），則 2012年的政黨補助款約 320億 1,433

萬 8,000日圓。政黨補助款的計算方式區分為兩大部分，如圖 8所示，一半是依據政黨所

屬國會議員的席次比率 (50%)，另一半是依據政黨在全國選舉的得票比率進行分配 (50%)

（日本総務省統計局　2010）。因此 2012年的 320億政黨補助款，依據議員席次比率分配

的補助款為 160億元，依據政黨全國得票比率的也為 160億元。後者會再依據前次眾院選

舉的政黨得票比率（小選區 12.5%＋比例制 12.5%），以及前次參院選舉（選區制 6.25%

＋比例制 6.25%）與前前次參院選舉的政黨得票比率（選區制 6.25%＋比例制 6.25%），

以上述比率分配各政黨可獲得的政黨補助金額。換言之，依據前次眾院選舉結果，分配

小選區 40億 (320×12.5%)和比例制 40億 (320×12.5%)的補助款。依據前次參院選舉

結果，分配到選區制 20億 (320×6.25%)和比例制 20億 (320×6.25%)，以及前前次參

院選舉結果，分配到選區制 20億 (320×6.25%)和比例制 20億 (320×6.25%)（楊鈞池 

2009）。

.



164　選舉研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8　日本政黨補助款的比率分配

觀察《政黨助成法》實施後初次的情況。1996年日本眾院選舉後，翌年獲得國家的

政黨補助款者有，自民黨 146億、民主黨 27億、公明黨 3億、社民黨 27億日圓（日本総

務省　1997b）。進一步分析 2001-2008年日本政黨的政治獻金和政黨補助款資料，可發現

執政的自民黨獲得偏高的政治獻金和最多的政黨補助款，說明補助款並未縮小政黨差距，

而是造成大者恆大的現象。另一個弔詭的是，共產黨獲得的政治獻金遠遠高於其他政黨，

但無獲得政黨補助款。理由在於日本共產黨認為國家提供政黨補助款，係有「干涉思想良

心之自由等違憲事情」，長期拒絕接受補助（楊鈞池　2009）。2001-2007年共產黨的政治

獻金皆凌駕自民黨，其來源主要是該黨發行《新聞赤旗》（しんぶん赤旗）的事業收入，

並非從企業或團體的捐獻而來。該刊物銷售量良好，因為共產黨不願意跟其他刊物一樣尾

隨國家政策內容，堅持自我立場的風格大獲好評，但近年來因日本經濟停滯，銷售有下降

的趨勢。

2009年 7月日本首度出現兩黨競爭下的政黨輪替，緊接著 2010年 7月 11日日本舉

行第 22次參院普通選舉，是自民黨再度淪為最大在野黨後，首度面對的重大選舉。此次

選舉，執政的民主黨獲得 106席次，自民黨 84席次，公明黨 19席次等（共 242席次），

民主黨的政黨補助款（171億）首度超過自民黨的 102億，同時該黨的政治獻金總額也開

國會議員的席次比率 

前次全國選舉的得票比率

（眾院小選區）

前次全國選舉的得票比率

（眾院比例制）

前次全國選舉的得票比率

（參院選區）

前次全國選舉的得票比率

（參院比例區）

前前次全國選舉的得票比

率（參院選區）

前前次全國選舉的得票比

率（參院比例區）

6.25
6.25

6.25

6.25

12.5

12.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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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超過自民黨，如表 10所示（日本総務省　2010）。

表 10　2001至 2011年日本政黨的政治獻金和政黨補助款
政治獻金

政黨補助款
自民黨 民主黨 公明黨 共產黨

2001年
24,428,200,331

14,534,576,000

11,052,704,842

8,402,160,000

17,216,990,839

2,898,300,000

34,289,263,762

0

2002年
22,925,694,773

15,163,954,000

10,660,574,522

8,718,882,000

15,384,074,832

2,906,148,000

33,428,882,076

0

2003年
25,697,301,209

15,397,552,750

11,441,985,991

9,682,765,038

17,408,614,977

2,930,658,000

30,710,274,174

0

2004年
26,414,671,282

15,533,862,000

14,137,098,732

11,819,775,000

16,291,789,824

2,987,270,000

30,068,402,627

0

2005年
26,229,272,224

15,779,514,000

14,074,567,196

11,765,298,000

16,133,835,763

2,943,741,000

28,415,453,277

0

2006年
26,161,000,000

16,846,735,000

12,502,000,000

10,478,579,000

14,439,000,000

2,858,776,000

28,197,000,000

0

2007年
25,294,000,000

17,112,526,000

13,148,000,000

10,493,625,000

15,096,000,000

2,871,540,000

26,485,000,000

0

2008年
30,813,000,000

15,842,638,000

14,213,000,000

11,878,489,000

14,520,000,000

2,730,729,000

24,961,000,000

0

2009年
19,726,863,400

13,980,328,000

16,304,779,662

13,660,656,000

13,512,521,519

2,618,710,000

24,620,733,662

0

2010年
15,230,934,003

10,263,816,000

20,689,599,865

17,105,165,000

14,338,540,992

2,341,268,000

23,745,562,481

0

2011年
13,955,354,003

10,114,685,000

20,232,196,829

16,825,886,000

12,706,600,264

2,275,344,000

23,415,505,905

0

資料來源：日本総務省（2012），作者自行整理。

1994年《政黨助成法》通過的該年度政治資金總額為 3,075億日圓，2010年下降到

2,461億日圓，說明該法實施後，確實達到抑制總體資金量的成長，但在質的成效面上仍

有待改善。飯尾潤（2004）認為，日本《政黨助成法》的立意，原本在於避免企業和團體

利用獻金影響政策的一種過渡時期作法，但自 1994年實施以來，日本政黨越加仰賴國家

的補助，導致政黨政治運作的僵硬。相關的問題包括政治家的官僚化、鞏固黨內政治家長

期的影響力，以及不利政治新生代的出現。其次，補助款發放呈現大者恆大、小則恆小的

狀況，不僅是一種不公平的政黨競爭且擴大政黨差距。最後，無論是小黨力求生存，或者

大黨背水一戰的政黨輪替，一旦因為席次減少造成補助款金額下降，將逼迫政黨尋求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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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資金調度的途徑，增加政商勾結的可能。因此無論是民主黨運用政黨補助款來培植新

生代，或是自民黨高人事成本運作的政黨本質，政黨過度依賴補助款係有可能引發另一種

危機。楊鈞池（2009）也認為，日本政黨補助款制度亦擴大了大黨與小黨的競爭，其立意

雖在縮小政黨差距，事實上卻驗證了因為補助對象和分配方式等拉大差距，出現制度上的

謬論。

柒、結論

獻金法的目的在於鼓勵民眾參與政治而建立起的一種合法性管道。本文發現日本施行

《政治資金規正法》後，產生不少與制度背道而馳的結果。第一是政治資金總額不降反

升，成為更花錢的政治環境，第二是企業和團體獻金途徑的變動。這樣的結果說明，獻金

法成為一個合法媒介政治與金錢的橋樑，在被賦予制度化的合法性之下，替有力的企業、

團體和政治家服務。日本的金權政治在《政治資金規正法》的加持下有恃無恐，造成民眾

對政治冷漠，以及個人捐獻無法成為主流，鐵三角關係和官僚內閣制成為政治資金不降反

升的要因。

同時，在屢次變動的企業和團體捐獻途徑中，可觀察出幾點變化。第一，企業不再一

味地支持自民黨。民主黨出現後，企業的忠誠度下降，開始出現兩邊押注的狀況。第二，

政治團體捐獻的重要性不亞於企業，原因在於企業的年度捐獻上限為 1億日圓，而政治團

體彼此捐獻的年度上限雖為 5,000萬日圓，但其團體成立的數量仍在增加中，表示透過政

治團體的捐獻途徑，仍不失為一個依賴路徑。第三，募款餐會的重要。這些多元化的獻金

管道構成日本政治資金的來源，但更值得省思的是，政黨在政治資金系統當中的角色和功

能。另一方面，本文也分析了《政治資金規正法》與《政黨助成法》的關連。研究發現，

政黨補助款抑制了獻金規模的成長，但衍生的其他問題卻是政治資金總額膨脹和擴大政黨

差距，似乎日本政治資金的兩大法規最終都流於形式。

民主政治希冀透過選舉、政黨競爭等方式達到政治參與，制度成為連結個人與集體行

動重要的關鍵。要改善因為制度產生的形式民主，最重要的還是多數民眾的政治參與。唯

有如此，才能善用制度的規則保障相關權利義務，並且監督代理人和防範不正事端，促進

清廉政治和清新的選舉環境，方可達成實質的民主政治。

* * *

投稿日期：2012.10.11；修改日期：2013.01.18；接受日期：201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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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975年《政治資金規正法》政治獻金額度限制

政黨、政治

資金團體

政治家個人 政治團體

個人捐獻
總額限制 2,000萬／年 1,000萬／年

個別限制 無限制 150萬／年 150萬／年

企業／團體捐獻

　50億以上資本額

　15萬人以上

5,000萬／年總額限制 3,000萬 -1億／年

個別限制 無限制 150萬／年 150萬／年

　10-50億資本額

　5-10萬人

總額限制 1,500萬／年 750萬／年

個別限制 無限制 150萬／年 150萬／年

　10億以下資本額

　5萬人以下

總額限制 750萬／年 375萬／年

個別限制 無限制 150萬／年 150萬／年

其他團體（政治團體以外）的捐獻 *

　超過 6,000萬
總額限制

個別限制

3,000萬／年 1,500萬／年

無限制 150萬／年 150萬／年

　超過 2,000萬 -6,000萬
總額限制 1,500萬／年 750萬／年

個別限制 無限制 150萬／年 150萬／年

　2,000萬以下
總額限制 750萬／年 375萬／年

個別限制 無限制 150萬／年 150萬／年

資料來源：電子政府の総合窓口　イーガブ（2007）。

說明：1.單位（日圓）。

　　　2. *依據該團體前年度總營業額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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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2007年日本自民黨議員的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之 
缺漏

時間 對象 內容

1月 松岡利勝，農林水産大臣 收支報告書「不適當的會計處理」

1月 伊吹文明，文部科學大臣 同上

6月 赤城德彥，農林水産大臣
收受得到國家補助款之團體獻金（中央酪

農會議、JA全農）

8月 27日 岸田文雄，沖縄・北方擔當大臣 更正政治活動費用的日期

8月 27日 二階俊博，黨總務會長 免費提供事務所

8月 27日 大野功統，前防衛廳長官 漏報政治獻金

8月 27日 西川公也，眾議員 在自己的建物無償運作事務所

8月 28日 安倍晋三，首相 漏報政治獻金

8月 28日 額賀福志郎，財務大臣 沒有登記事務所建物

8月 29日 玉沢徳一郎，前農林水産大臣 重複使用收據

8月 29日 荻原健司，經濟產業政務官 自家電費由政黨分部支出

8月 29日 原田令嗣，眾議員 漏報政治獻金

8月 30日 遠藤武彦，農林水産大臣
收受得到國家補助款之團體獻金（山形縣

家畜商業協同組合）

8月 31日 岩城光英，官房副長官 更正募款餐券之政治獻金內容

8月 31日 坂本由紀子，外務政務官 重複使用收據

8月 31日 石原伸晃，黨政調會長 漏報會場費金額

9月 5日 鴨下一郎，環境大臣 錯誤記載借貸給政治團體的金額

9月 5日 上川陽子，少子化擔當大臣 錯誤記載借貸給政治團體的金額

資料來源： 朝日新聞，2007，〈甘かった「身体検査」　政治とカネ、改造内閣も直撃〉，《朝日新聞》，9月 2

日，綜合 2版。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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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courage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Japan adopted 

the Political Funds Control Act in 1948 to regulate political finance. Due 

to prevailing pork-barrel politics, the Political Funds Control Act has been 

modified several times. However, it still fails to ameliorate the situation 

of growing political funds. As a resul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actors. And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on regulation of 

political finance using data from the political fund financial report.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more restrictive regulation of political funds contributes 

to increase, rather than decrease, of political finance. Furthermore,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Funds Control Act also changes the way that 

enterprises and organizations use for political do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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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s Scienc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